
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 

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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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

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

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

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

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

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

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

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

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

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

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

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

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

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

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

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

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

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二百零四名反革命分

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

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

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

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

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

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    央 

          五月八日 


